关于公开比选林芝市应急管理局
机关食堂食材供应商的公告

为进一步规范林芝市应急管理局机关食堂食材采购服务管理工作，有效保障干部职工工作用餐需求，现公开比选市应急管理局机关食堂食材供应商，诚邀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加比选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基本情况
（一）公告名称：林芝市应急管理局机关食堂食材供应商。
（二）承包方式：公开比选。
（三）比选内容：包括主粮类、蔬菜类、肉蛋奶类、水果类、干杂等食材。
（四）配送要求：每天科学配送，营养均衡，食材新鲜，确保饮食安全。
（五）服务期限：服务期限暂定为一年，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，期满后对供应商的服务质量等进行综合评价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确定是否续签，续签不应超过两年。
（六）报价要求：请结合市场价格，按照我方提供的表格种类进行报价。
二、报名资料及条件
（一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：法人身份证正反面、营业执照、开户许可证、缴税证明等相关资质复印件。
（二）信用记录：1.申报单位未被列入“信用中国”网站(www.creditchina.gov.cn)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记录名单；2.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(www.ccgp.gov.cn)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。
以投标响应截止时间当天在“信用中国网站(www.creditchina.gov.cn)及中国政府采购网(www.ccgp.gov.cn)查询结果为准，并提交相关截图证明。
（三）近3年类似项目业绩证明。
（四）本次比选不接受联合体响应。
上述提交的资料需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之规定，加盖公章并密封（1份即可，备注公司名称及联系方式），供应商须对提供的材料真实性负责，如有隐瞒或弄虚作假行为的，一经发现将取消资格。
三、比选方式及结果确定
市应急管理局对资格合格的供应商进行综合评价，原则上采取“低价优先”的方式选择1家供应商，但不保证最低价为唯一选取依据，经采购领导小组确定比选候选供应商，报局长办公会研究决定。
四、报名时间、地点及联系方式
（一）报名时间：2026年1月19日09：30至2026年1月23日18:30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（二）报名地点：林芝市巴宜区滨河大道南段永安路5号，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。
（三）联系电话：0894-5818507
五、中选公示
本次比选中标候选供应商将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，如有异议，请以实名书面形式向林芝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反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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